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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航学字〔2022〕 37 号

关于开展第二届中国航空学会“李明英才奖”

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单位会员、分支机构、地方航空学会、主办期刊编委会：

为弘扬中国工程院李明院士高尚的学术品德和严谨的治学

精神，大力弘扬尊重劳动、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、尊重创造的风

尚，激励广大航空科技工作者创新争先，进一步推动中国航空航

天科技创新自立自强，创建空天强国，2019 年 2 月 21 日中国航

空学会九届六次理事会审议通过设立“李明院士人才基金”，明

确设立“李明英才奖”。根据《中国航空学会“李明院士人才基

金”章程》和《中国航空学会“李明英才奖”评审和奖励办法》，

现将第二届“李明英才奖”推荐评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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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推荐评选范围和名额

（一）推荐评选范围：长期从事航空航天领域制导、导航与

控制研究且取得突破性创新成果的杰出人才，具有中国国籍且为

中国航空学会会员（会龄五年以上），积极参加中国航空学会及

中国航空学会制导、导航与控制分会的活动。

（二）推荐评选名额：按照《中国航空学会“李明院士人才

基金”章程》规定，“李明英才奖”每年评选一次，每次评选获

奖者不超过 2名，同一年度同一单位获奖者不超过 1名。

“李明英才奖”称号对被授予者只授一次，为终身荣誉。

二、推荐评选条件

坚持党的路线方针，具有爱国主义精神、求实创新精神、拼

搏奉献精神、团结协作精神，模范遵守科学道德，且符合下列条

件之一：

（一）在航空航天制导、导航与控制前沿创新和科学研究中，

取得创新性成果或推动学科发展；

（二）在航空航天制导、导航与控制关键技术和工程应用中，

取得突破性成果或推动技术进步；

（三）在航空航天制导、导航与控制的国防科技教育或工程

管理中做出突出贡献。

评选范围不包括学会各级组织专职工作人员。

三、推荐评选办法和要求

（一）推荐和评审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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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被推荐人须经两名不同单位的中国航空学会第十届理事

会 制 导 、 导 航 与 控 制 分 会 委 员 提 名 推 荐 （ 名 单 见 ：

http://gnccsaa.buaa.edu.cn/）。每位分会委员每年度最多提名

推荐一人。所有被推荐人须经所在工作单位同意，推荐材料由所

在单位负责人签字，并盖单位公章。

2.被推荐人向李明院士人才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（挂靠中

国航空学会科技人才部）报送推荐材料，提交的所有材料不得涉

密并提交保密审查证明。

3.李明院士人才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对推荐人选资格和

推荐程序进行形式审查合格后，由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，评审结

果及相关人选事迹在中国航空学会网站、中国航空学会微信公众

号、中国航空学会制导、导航与控制分会网站上进行公示，公示

期为 7 天。

4．最终获奖人选由中国航空学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定。

（二）推荐评选要求

1.推荐和评选工作要坚持以航空航天制导、导航与控制领域

杰出人才的思想品质、精神风貌和工作实绩为衡量标准，严格把

关，优中选优。

2.推荐出来的杰出人才要品德高尚、事迹感人、业绩突出，

确保先进性、典型性和代表性。

3.推荐和评选工作要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充分发

扬民主，做到业界公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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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对被提出异议的推荐对象，要认真进行调查，及时提出处

理意见。

5.要严肃评选纪律，对伪造身份、编造事迹、未严格按照评

选条件和规定程序推荐的人选，经查实后撤销其评选资格，取消

相应名额，并通报所在单位。

（三）提名方式及材料

请于 5月 20 日至 6月 10 日期间登录中国航空学会科技奖励

平台 https://jl.csaa.org.cn/（建议使用 chrome 内核浏览器）

完成网上填报，经形式审查合格后按要求加盖公章和签字后，将纸

质申报材料 1份（系统生成提名书与附件材料）报送李明院士人才

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《中国航空学会“李明院士人才基金”章程》、“李明英才

奖”提名书、填写要求等相关文件均可通过奖励平台网站查阅下

载，正式提交前请认真自行核查，确保顺利通过材料形式审查。

（四）不收费用，严格执行。按照学会章程及评选表彰办法

的相关规定，本会开展表彰奖励等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，本次推

荐评选被推荐人所在单位和提名专家均要严格执行。

四、奖励和表彰

（一）中国航空学会授予获奖者“李明英才奖”荣誉称号，

颁发荣誉证书、奖章和奖金，并在有关媒体宣传获奖者事迹。

（二）中国航空学会将在学会重大活动中进行颁奖表彰。

（三）制导、导航与控制分会将依据排名推荐学会及相关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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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有关人才奖项。

各推荐单位要通过一定方式表彰和宣传本单位推荐的获奖

者，最终获奖者需提供三分钟宣传视频。

五、组织领导

根据《中国航空学会“李明院士人才基金”章程》，中国航

空学会“李明英才奖”评审由中国航空学会“李明院士人才基金”

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“李明英才奖”评审委员会，由“李明英才

奖”评审委员会负责具体评审工作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李明院士人才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：

联 系 人：李莉 唐仁林 安向阳

联系电话：010-84923943、82339218、84924387

电子信箱：lily@csaa.org.cn

微信号：hqlily1331

材料接收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北苑 2号院（北京市 761

信箱 2 分箱）中国航空学会，100012。

中国航空学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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